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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基于 2013-2019年间 4期中国家庭大数据库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
研究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考察开发性扶贫和保障性扶贫两类扶贫政策的效应。
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贫困群体的总收入，增加了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精准扶贫政策通过采用由政府提供的保障性扶贫项目提高了农
村贫困群体的收入， 也通过农业生产经营补贴的方式帮助贫困群体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的
增加。 特别是对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体和无劳动能力贫困群体精准扶贫增收效果的异质性分析
可以看到，无劳动能力贫困群体收入的提高主要由政府直接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实现脱贫。有劳
动能力贫困群体在政府直接转移收入增加之外，还通过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增收，依靠家庭经济
的成长实现脱贫。 上述研究为“后扶贫时代”完善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导向，防止规模性返贫，实
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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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了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中国政府自 2014
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并
在五年时间内基本实现了精准扶贫的目标。 2020
年，中国政府宣布各贫困地区已经全面脱贫，并按
照国际日均 1.9 美元的国际赤贫标准消灭了赤贫
现象。在随之而来的后扶贫时代，中国社会将采取
“提低扩中”战略（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扩张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提升社会公平程度，
并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①。要实践这
一战略， 如何通过社会政策手段来达成这些发展

目标是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 特别是在反贫困和
社会救助方面， 如何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继续推
进，使脱贫群体在经济发展中能够更上一层楼，并
逐渐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目前面临的任务。

研究这些问题， 既要考察近五年来精准扶贫
实践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政策分析的基础， 也要
考察精准扶贫取得的成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这些考察一方面需要从宏观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
的研究着手，比较不同的政策发展模式和理念，另
一方面也需要从微观的个体家庭生活入手， 基于
家计调查的数据， 反映人们收入和生活消费的具
体情况来体现。 这两方面的观察是互补和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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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从而构成了精准扶贫的总体效应考察。
在以往人们对精准扶贫成效的研究中，有的考

察精准扶贫实践对于处在绝对贫困群体中的个人
和家庭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影响②，揭示扶贫政策
对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的成效③；也有的关注相对贫
困的状况，考察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水平④及其对
于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⑤。
还有些研究探讨经济发展， 社会保障和反贫困这
些因素的相互关系， 例如林万龙和孙颖的研究展
示了精准扶贫政策在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村贫困家
庭的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方面的作用⑥，而尹志超等
人的研究探讨了农业信贷等政策扶持手段对于农
户信贷使用率效率和规模的影响⑦。

此外， 一些研究也讨论精准扶贫政策在不同
的社会政策领域中的状况， 主要包括收入保障政
策、住房改造补贴、医疗救助政策、就业服务政策、
教育帮扶政策，以及在产业发展和金融帮扶等方面
政策手段对于贫困群体帮扶起到的积极作用。 例
如彭妮亚强调教育扶贫政策在阻断代际贫困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⑧；黄薇则强调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
有助于防止刚脱贫的家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⑨。
也有些研究从贫困户的劳动能力、生活质量、教育
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测量反映精准扶贫政策在改善
贫困家庭生活水平⑩和能力建设11�的状况， 讨论贫
困户生计的可持续性12�，从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出
发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于贫困群体健康、教育等可
行能力的影响13�。

当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探讨精准扶贫和各
种政策问题时，我们也需要展开综合的分析。这种
综合性分析要超越对于各类具体的实践问题的讨
论，对各种扶贫政策展开理论性的研究。从项目的
内容看， 这些扶贫政策项目在性质上可以分为两
类：一是保障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开发性的扶贫政
策。前者通过各种社会保障项目和公共福利项目，
使用公共财政资源为老弱病残或丧失劳动能力的
困境群体提供托底保障。 后者则把扶贫与发展相
关联， 采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手段来鼓励个
人和家庭的经济自立。 其资源可以来自于国家津
贴，也可以来自商业机构（如银行的小额贷款）或
民间资源。 保障性扶贫的政策和项目能够很好地
体现政府转移支付的功能， 而开发性扶贫政策则
具有很强的赋能作用。理解这一逻辑，有助于我们

客观的认识精准扶贫阶段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和各
种社会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揭示政策设计与现实
的执行情况中反映反贫困政策的特点和精准扶贫
的成效从而为我们把反贫困实践与推进共同富裕
的要求相对接， 探索农村发展的可能路径提供有
效的帮助。

二、研究设计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本研究将沿着家计调查和
生活质量测量的路径展开，讨论精准扶贫的效应以
及反贫困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该研究采用浙江大
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hinese Family Database，
CFD）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 数据库由浙江大学和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
建立14�。其数据库包含四轮调查数据，前两轮（2013
年和 2015 年）的调查数据由西南财经大学独自搜
集，后两轮（2017 年和 2019 年）的调查数据由西
南财经大学和浙江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共同搜
集。调查对象的抽样按照人均 GDP和人口分布状
况， 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 在第一期（2013
年）样本中，调查员从全国 29 个省市区的 267 个
区县中抽取 28141 户作为样本。 随后在 2015 年、
2017 年、2019 年的调查中， 也从这些省份和区县
中抽取样本，样本量分别达到 37289 户、40011 户
和 34643 户样本。 在这 4 期的研究数据中，2013
年的样本含有城市 19209 户， 农村 8932 户；2015
年含城市 25635 户， 农村 11654 户；2017 年含城
市 27279 户，农村 12732 户；2019 年含城市 22307
户，农村 12336户。在剔除无效数据和关键变量缺
失样本后， 共保留农村 37070 个家户样本作为研
究对象（4期）。 在这些研究样本中，对于贫困户的
设定是根据调查问卷中设立的“是否建档立卡户”
的回答来确定的。经过筛查，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
包括 3679户贫困户， 33491户非贫困户。其中，贫
困户占总户数的比重为 9.92%。

采用上述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 我们将沿着
以下设计展开。 首先，基于家计调查的资料，考察
在精准扶贫的五年中被调查对象家庭经济状况的
改进情况；其次，考察这些家庭的经济收入构成，
以便反映在收入增长中哪些是来自于保障性的扶
贫项目，哪些是来自于开发性扶贫项目，以便评估
扶贫成效的内在逻辑和内容结构；第三，这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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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而探索脱贫家庭的收入结构来反映其可持续
发展的潜力，为讨论“提低扩中”策略提供基础。由
于本研究聚焦在家庭收入及其变化的比较， 因而
选取与收入相关的指标作为考察内容。 这些指标
包括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
人均经营性收入，以及家庭人均政府转移收入、家
庭人均农业生产经营补贴、 家庭人均养老金收入
等指标。在这众多的考察指标中，我们按照收入结
构把被考察对象的收入指标划分成四类， 即工资
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
便反应被调查农户的收入整体状况。 在对于农户
收入类型的界定中， 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是指家庭
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劳动而获得的收入；经
营性收入包括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和非农业生产经
营收入， 是以家庭的生产和管理扣除生产成本和
税金后所得的收入后计入； 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
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
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而获
得的回报；转移性收入是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
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
移，包括政府直接转移收入、农业生产经营补贴、
亲属间转移收入和养老金收入等多种类型15�。对于
这些社会指标进行考察， 可以反映出贫困家庭的
生计发展可持续能力和国家支持贫困家庭的收入
再分配方面的状况16�。

为了估计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我们采用比较贫困户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收
入水平的差异的方式来达成。 由于中央政府在推
进精准扶贫方面的政策实践在 2016 年后加大了
力度，因此比较前两期的数据（2013 和 2015）与扶
贫后年份的数据（2017 和 2019），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彰显出精准扶贫行动所取得的效果， 以及贫困
户与非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改善情况。当然，这种差
异也会受到经济发展等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
响。 为了剔除各种内生性因素的干扰， 本文参考
Nunn 和 Qian、尹志超、黄薇等采用双重差分（Dif-
ference-in-Differences， DID）的方法17�，通过观察
贫困户（实验组）与非贫困户（对照组）的收入在政
策发生前后的变动， 来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
户收入的影响。 在资料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假设贫
困户的收入变化状况受到了精准扶贫政策帮扶的
影响， 而非贫困户的收入变化状况未受到这种影

响。在此，我们认为在获取受到政策帮扶前后的贫
困户的收入变化的差异后， 减去非贫困户的收入
变化，就可以反映出精准扶贫政策效果。 为此，本
文用于 DID估计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Yi，t=α + βTreati×Postt+γXi，t+ui+vt+εi，t （1）
式中下标 i 代表农户，t 代表时间。 被解释变

量 Yi，t， 表示第 i 家庭在第 t 期人均收入水平的对
数值，主要包括人均总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
均经营性收入、 人均财产性收入和人均转移性收
入等方面。解释变量 Treati表示第 i家庭在精准扶
贫政策中是否被识别为贫困户，Treati=1 代表贫困
户（受到政策影响），否则为非贫困户（不受到政策
影响）；Postt 为年份虚拟变量，Postt=1 表示该年份
处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Postt=0 表示该年份处
于精准扶贫政策前。 Treati×Postt 为虚拟变量的交
叉项， 对应的系数 β 代表本文所关心的精准扶贫
政策对于贫困户的帮扶效果；控制变量 Xi，t反映了
户主和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 ui代表家庭的固定
效应，vt则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由于同
村农户的收入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所以所有回归
分析的标准误都选择在村级层面聚类计算。

三、分析结果

表 1 列出了各项被考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数据表明，在被考察的对象群体中贫困户的人
均家庭纯收入水平低于普通农户。 在人均工资性
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
各项考察中，贫困户与普通农户相比分别低 2056
元、2275 元、75.7 元、91 元。 在经营性收入相关的
指标中，贫困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和非农业生
产经营收入比普通农户低 1162 元、1113.8 元。 在
转移性收入中， 贫困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补贴、亲
属间转移收入和养老金收入也比普通农户低，但
在低保等政府直接转移收入方面，贫困户比普通
农户高 380.8 元。在家庭社会人口指标方面，相较
于普通农户， 贫困户家庭还具有户主年龄偏大、
家庭中老年人口比例和家庭中不健康人口比例较
高，而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家庭中劳动力
比例和家庭中村干部比例等要素普遍较低的特
征。

表 2 反映了运用公式（1）对数据进行分析检
测的 DID结果。在表 2中时间虚拟变量和“是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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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立卡贫困户”虚拟变量交叉项（Treat*Post）的系
数估计值可以反映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帮扶
效果。 表中第（1）列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家庭
的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前提下， 精准
扶贫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贫困户的总收入

18.18%（=100×e0.167-1）。 此外，贫困户中户主年龄
和家庭中身体不健康的成员的比例均会对贫困户
的人均家庭纯收入产生负向影响。 而户主的受教
育水平、家庭规模、家庭中劳动力比例、家庭中老
年人比例等要素均会对贫困户的人均家庭纯收入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全样本 非贫困户 贫困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均家庭纯收入 37,070 10,003 35,952 33,491 10,437 37,655 3,579 5,940 10,085

工资性收入 37,070 4,533 8,210 33,491 4,732 8,411 3,579 2,676 5,687

经营性收入 37,070 3,566 33,661 33,491 3,785 35,327 3,579 1,510 7,266

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37,070 2,403 26,308 33,491 2,515 27,578 3,579 1,353 7,092

非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37,070 1,163 20,363 33,491 1,271 21,415 3,579 157.2 1,516

财产性收入 37,070 165.7 3,213 33,491 173.0 3,363 3,579 97.30 1,021

转移性收入 37,070 1,738 5,885 33,491 1,747 6,073 3,579 1,656 3,688

政府直接转移收入 37,070 192.2 1,382 33,491 155.4 1,339 3,579 536.2 1,692

农业生产经营补贴 37,070 92.37 714.5 33,491 76.21 688.0 3,579 243.6 912.7

亲属间转移收入 37,070 591.5 4,327 33,491 607.5 4,499 3,579 442.0 2,110

养老金 37,070 780.5 2,920 33,491 818.7 3,041 3,579 423.4 1,281

户主年龄 37,070 56.18 12.37 33,491 56.13 12.28 3,579 56.62 13.14

户主受教育水平 37,040 6.989 3.446 33,461 7.119 3.414 3,579 5.780 3.508

家庭规模 37,070 4.028 1.897 33,491 4.035 1.894 3,579 3.959 1.919

家庭劳动力比例 37,070 0.547 0.312 33,491 0.551 0.311 3,579 0.505 0.318

家庭老年人比例 37,070 0.305 0.360 33,491 0.302 0.361 3,579 0.335 0.351

家庭不健康人口比例 37,070 0.205 0.287 33,491 0.193 0.280 3,579 0.315 0.320

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 37,070 0.0617 0.241 33,491 0.0638 0.244 3,579 0.0414 0.199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1）
（1）人均家庭纯收入 （2）工资性收入 （3）经营性收入 （4）财产性收入 （5）转移性收入

Treat*Post 0.167**（2.48） 0.084（0.61） 0.274**（2.08） -0.018（-0.29） 0.250***（3.14）

户主年龄 -0.008***（-4.60） -0.034***（-8.72） -0.009***（-2.60） 0.002（1.12） 0.008***（3.88）

户主受教育水平 0.026***（4.57） 0.020（1.63） 0.041***（3.40） 0.018***（2.91） 0.023***（3.08）

家庭规模 0.030**（2.23） 0.607***（18.44） 0.069***（2.82） -0.009（-0.65） -0.051***（-3.10）

家庭劳动力比例 1.362***（26.46） 3.364***（34.10） 2.020***（23.46） -0.261***（-5.20） 0.068（1.27）

家庭老年人比例 0.329***（3.98） -1.341***（-8.77） -0.075（-0.52） -0.027（-0.35） 1.838***（18.24）

家庭不健康人口比例 -0.092*（-1.83） -0.065（-0.70） -0.478***（-5.13） -0.062（-1.19） 0.165***（2.82）

家庭是否有村干部 0.091*（1.67） 0.181（1.55） 0.197*（1.73） -0.032（-0.59） 0.084（1.22）

Constant 7.542***（50.74） 1.828***（6.10） 3.228***（11.78） 0.601***（4.14） 4.576***（26.14）

家户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7,031 37,031 37,031 37,031 37,031

R2 0.509 0.624 0.559 0.546 0.58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回归标准误均在村级层面聚类计算而得。***、**、*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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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回归标准误均在村级层面聚类计算而得。***、**、*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产生正向影响。 但是，与政府的扶贫政策相比，这
些家庭人口和教育因素的作用对于这些贫困户脱
贫因素的影响力可能不是关键的。表中第（2）列至
第（5）列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对于农户各
项收入来源的影响。 其中第（3）列和第（5）列的结
果表明，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通过提高贫困户的
人均生产经营收入和人均转移性收入， 从而实现
了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升。但是，精准扶贫政策的
实施对贫困户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方
面并没有显著影响。

表 3 详细展示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经
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指标的影响。其中列（1）和
列（2）反映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经营性收入
两种类别： 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和非农业生产经营
收入的影响。 列（3）和列（4）反映了精准扶贫政策
对贫困户政府直接转移收入和农业生产经营补贴
的影响。 列（5）和列（6）反映了社会网络（亲戚朋
友）和个人收入（养老金）对贫困户收入的贡献。由
于列（5）和列（6）来源并非出自公共财政的各种扶
贫政策的帮扶，因而与列（3）和列（4）有所区别。从
分析结果看，列（1）的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对
贫困户经营性收入的提高主要通过提高贫困户的
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30.34%（=100×e0.265-1）来实现，
而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增收效果并不显著。列（3）
和列 （4） 的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直接转移收入

161.17% （=100 ×e0.96 -1） 和农业生产经营补贴
127.5%（=100×e0.822-1） 两项转移性收入的显著提
高是精准扶贫政策提高贫困户转移性收入的主要
方式， 并且政府直接转移收入的增加幅度远高于
农业政策经营补贴的增加幅度。

表 4 比较了精准扶贫政策对于具有劳动能力
贫困群体（A组）和不具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体（B组）
的帮扶效果。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
人均家庭纯收入 19.72%（=100×e0.18-1）。 在政府直
接转移收入和农业生产经营补贴方面， 对于不具
有劳动能力群体来说， 政府直接转移收入提高了
561.93%（=100×e1.890-1）， 而对于有劳动能力群体
政府直接转移收入提高了 42.9%（=100×e0.357-1）。
对经营性收入来说，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显著提
高了有劳动能力群体经营性收入中的农业生产经
营收入 37.85%（=100×e0.321-1），而对不具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群体而言， 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的提升并
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基准模型报告的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取决于双
重差分法估计的有效性。因此，本研究采取平行趋
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两种方式对前文的分析结果
进行检验。

（一）平行趋势检验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2）
（1）农业生产经
营收入

（2）非农生产经
营收入

（3）政府直接转
移收入

（4）农业生产经
营补贴

（5）亲属间转移
收入

（6）养老金收入

Treat*Post 0.265**（2.05） 0.000（0.00） 0.960***（7.92） 0.822***（8.39） -0.103（-0.94） 0.078（0.95）

户主年龄 -0.005（-1.49） -0.006***（-3.07） 0.008***（3.32） 0.006***（3.13） 0.007**（2.36） 0.011***（4.21）

户主受教育水平 0.037***（3.16） 0.014**（2.41） 0.018**（2.21） 0.013**（2.01） 0.013（1.24） 0.002（0.20）

家庭规模 0.030（1.24） 0.065***（4.62） -0.018（-1.14） -0.074***（-5.84） -0.148***（-6.41） 0.219***（12.56）

家庭劳动力比例 1.874***（21.66） 0.333***（8.05） -0.181***（-3.03） -0.172***（-3.41） -0.483***（-6.30） 0.166***（2.71）

家庭老年人比例 -0.097（-0.70） -0.068（-0.94） 0.537***（5.70） 0.511***（6.24） 0.635***（4.69） 4.133***（34.54）

家庭不健康人口比例 -0.424***（-4.70） -0.118***（-3.07） 0.231***（3.18） 0.206***（3.25） -0.008（-0.10） 0.265***（3.74）

家庭是否有村干部 0.299***（2.78） -0.073（-1.12） -0.109（-1.55） -0.080（-1.39） 0.184*（1.86） 0.001（0.01）

家户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2.862***（10.91） 0.490***（3.19） 0.640***（3.30） 0.747***（4.81） 2.799***（11.78） -0.205（-1.08）

观测值

R2

37,031

0.563

37,031

0.619

37,031

0.518

37,031

0.544

37,031

0.454

37,031

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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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回归标准误均在村级层面聚类计算而得。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经营性收入包括农业经营性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 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直接转移收入、农业生产经营补贴、亲属间转

移收入和养老金收入。

表 4 不同贫困群体增收效果的区分考察

在图 1 中， 我们能够观测到精准扶贫政策实
施后的效果 Y2-Y0，但是这一效应在逻辑上可以分
解为 Y2-Y1和 Y1-Y0两部分，其中 Y1-Y0是经济发
展等内生性因素带来的收入提升， 不属于政策效
果，Y2-Y1是精准扶贫政策真正的政策效果。 采用
双重差分方法可以排除由经济发展等内生性因素
带来的影响。 这一方法要求对照组和处理组满足
平行趋势，即假设在政策事件发生前，处理组和对
照组的变化趋势应该是一致的， 在没有政策干预
的情况下，二者变动的趋势相同。 具体地说，在没
有精准扶贫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农户（贫困户和非
贫困户）收入的自然增长情况应该相同，即 Y4-Y3=
Y1-Y0。 但由于经济发展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
的影响是不同的， 因而可以假设经济增长对非贫
困收入的提升效果高于贫困户， 即 Y4-Y3>Y1-Y0。
由此在双重差分方法中（Y2-Y0）-（Y4-Y3）所获得
的政策效果评估可以体现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
收入的影响。 如 Pesko和 Currie（2019）和 Maclean
（2019）所指出的，如果由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双重
差分的最终结果被低估，而上述结果仍然显著，则
这一结果不仅不会遮掩因果效应， 反而使得得出

的因果效应更为突出18�。 因此，可以使用 DID估计
方法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增收效果进行因果识别。

图 1 人均家庭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的平行趋势检验

对于转移性收入来说，如上所述，在没有精准
扶贫政策干预的情况下，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变
动趋势应该是一致的。借鉴 Liu和 Qiu（2016）和吕
越等人的方法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进行
考察19�，图 2显示出，在 2015年政策时间点上的回
归结果均不显著，表明在精准扶贫政策发生前，处
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不存在显著
差异。 但在 2016 年政府大力推行精准扶贫政策

（1）
人均家庭
纯收入

（2）
工资性
收入

（3）
经营性
收入

（4）
农业经营
性收入

（5）
非农经营
收入

（6）
财产性
收入

（7）
转移性
收入

（8）
政府直接
转移收入

（9）
农业生产
经营补贴

（10）
亲属间转
移收入

（11）
养老金
收入

Treat*Post
0.180** 0.202 0.325* 0.321* 0.005 -0.041 0.104 0.357** 0.385*** -0.182 0.013
（2.07） （1.11） （1.93） （1.93） （0.08） （-0.61） （1.07） （2.47） （3.25） （-1.39） （0.13）

观测值 35,606 35,606 35,606 35,606 35,606 35,606 35,606 35,606 35,606 35,606 35,606

R2 0.511 0.624 0.560 0.565 0.619 0.547 0.585 0.499 0.604 0.455 0.73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户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 组:没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体

Treat*Post
0.135 -0.084 0.183 0.164 -0.007 -0.023 0.482*** 1.890*** 0.458*** 0.017 0.177
（1.34） （-0.47） （0.96） （0.89） （-0.12） （-0.24） （4.17） （10.50） （3.03） （0.10） （1.39）

观测值 34,891 34,891 34,891 34,891 34,891 34,891 34,891 34,891 34,891 34,891 34,891

R2 0.512 0.629 0.562 0.567 0.620 0.547 0.589 0.528 0.608 0.455 0.73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户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 组: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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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处理组的转移性收入的指标数据相比控制组
出现了显著上升。由此，通过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
势检验。

图 2 转移性收入的平行趋势检验

（二）安慰剂检验
导致估计结果偏误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遗漏

贫困户随时间变动的变量。借鉴 Cai et al.（2016）、
La Ferrara et al.（2012）等的研究20�，本研究从样本
中随机抽取贫困户对本文的主要结果进行安慰剂
检验。 据此，我们从 37070 农户中随机选取 3579
个农户为贫困户，将其设定为“虚拟”贫困户，受到
精准扶贫政策的干预， 将剩余的贫困户设立为不
受到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非贫困户， 据此构建一
个安慰剂检验的虚拟变量 TreatiFalse和安慰剂检验
交叉项 Treati×Postt。 由于“虚拟”处理组是随机生
成的， 因此安慰剂检验交叉项应该不会对模型因
变量产生显著影响 （即 βfalse = 0）。 由此， 如果
βfalse 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偏离于零， 则表
明模型设定存在识别偏差。同时，为了避免其他小
概率事件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我们重复 500 次上
述过程进行回归分析。 图 3 反映了精准扶贫政策
对人均家庭纯收入影响情况 500 次随机生成处理
组的估计系数核密度以及对应 p 值的分布。 检验
结果表示得到回归系数的均值接近于 0 （系数为
0.0002），且绝大部分 p值大于 0.1。 图 3中竖线代
表的实际估计系数在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中明
显属于异常值， 估计结果并没有因为遗漏变量导
致严重偏误。基准回归中较为显著的经营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政府直接转移收
入、 农业生产经营补贴等收入来源的安慰剂检验
与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安慰剂检验结果相差不大，
均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图 3 随机分配处理组的估计系数和 P值

五、结论

本文采用 “中国家庭大数据库”和“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 2013-2019年 4期数据，运用双重差分
的方法对精准扶贫政策对于贫困户的增收效果及
其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精准扶贫政策
的实施对于贫困群体收入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
但这些政策对于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有显著差
异。 由于精准扶贫政策提升贫困户收入的主要渠
道是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本研究检验了贫
困户的两类收入来源， 即政府直接转移收入和农
业生产经营补贴在收入结构中的比率的状况。 同
时， 本研究也将受益的贫困户区分成两类人群进
行检验， 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和没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实证结果显示，对于不具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群体来说， 政府直接转移收入是其脱贫的唯
一渠道；而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来说，政府
提供的直接转移收入和农业生产经营补贴对其脱
贫都起到重要作用。 这些结果也通过了包括平行
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

基于这些研究结论可以认为， 在保障性扶贫
和开发性扶贫两类政策的运用中， 要针对不同人
群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无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
要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 强化保障性的扶贫政策
以确保他们的生存权利； 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群体则要把反贫困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扶志扶智
商，强化他们的工作动机，摆脱贫困文化的影响，
为他们增权赋能。在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后，加
大对于农业发展的促进与开发， 采取开发性扶贫
战略来提高他们的经济自立能力， 加大农业生产
经营补贴力度这一扶贫发展路径尤为重要。 从本
研究中可以看到， 农业生产经营补贴项目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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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体的生计能力， 帮助其通过农
业生产经营实现脱贫增收。因此，在各种扶贫政策
中要针对不同的贫困群体分类施策， 并鼓励农民
通过可持续发展步入中产群体，为贫困户从低收入
走向脱贫致富的上升通道起到积极作用。由此，在
反贫困战略的设计中，如果说前五年的精准扶贫中
提供保障性脱贫帮扶对于缓解城乡居民的生活困
境起到关键的作用，那么在“后扶贫时代”，强化赋
能增权的开发性政策手段则是更为有效的手段。

注释：
①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

裕实现》，《管理世界》2022 年第 1 期。

②李芳华、 张阳阳、 郑新业：《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

估———基于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经济研究》2020 年
第 8 期。

③罗良清、平卫英、单青松等：《中国贫困治理经验总

结：扶贫政策能够实现有效增收吗？ 》，《管理世界》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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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尹志超、郭沛瑶：《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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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y is the abil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others’ perspectives not only cognitively but also emotionally. Empath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judges’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First， empathy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fair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This is because only with the corresponding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abili-
ties can judges truly understand the factual disputes and litigation claims of both parties， and only by empa-
the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ase can judges give satisfactory results to the parties. Second， empathy is the
guarantee to fair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This is because empathy can overcome the prejudice of judges，
including the prejudice caused by personality and the prejudice caused by situation， and it can also over-
com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disadvantaged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empathy has limitations such as famil-
iarity bias， here-and-now bias， and these biases can cause impartial judge. Judges must resort to experience
and common sense， and through learning to alleviate or eliminate familiarity bias. Alleviate or eliminate
here-and-now bias through the correct methods of empathy. The judicial empathy of judges in China is also
relatively common. Chinese judges can abide by law as the bottom line while producing judicial empathy，
but there are also areas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empathy； empathy bias； judicial bias； judicial impartiality

The Sustainable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from the Chinese Family Database

Lin Ka， Fan Shishuai， Ma Gaomi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in date analysis， this study adopts the data
from the Chinese Family Database collected in the period of 2013-2019， and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the developmental and the protective social policies. The data analysis illustrates the anti -
poverty efforts with precise targets has sustainably raised the total income of the poor families， and increas-
ing their income from the channels of business and income transfers from the public programs. The study fur-
ther reveals that the social policy projects of social assistance reinforce the support of poor farmers by public
budgets， whereas the state’s subsidies 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lso help farmers to facilitating their
production and making business to raise the income level. The comparison in the ways of income growth in
the poor groups of the able-bodies and the friable groups shows that， the public support of the income trans-
fer plays a great role for the frail poor group whereas the working group get support from both the social as-
sistance program and agricultural subsides， by which the late should be more meaningful for their develop-
ment away from the poverty trap. Thus， in the post era of anti-poverty efforts， the policymaking-orientation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risk of return-
back to the poverty trap， and also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hina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common prosperity； social administration；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Age Difference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productive Intention of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An Empirical Study of Econometric Sociology
Qiu Youy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age difference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productive

intention of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 capital， and tests the applicability of cost
and utility hypothesis in China. More than six year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the
evolution trend of fertility inten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ational statistical data， that is， it shows a weak-
ening trend. However，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wishes between couples of different ages and in-
dividual capital of childbearing age， in which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s relative-
ly different， whil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capital is relatively small.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giving birth
to children is determined by economic capital rather than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China，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conomic capital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st and utility hypothesis， while the influ-
ence mechanism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s contrary to it.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
search findings and points out the topics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wo-child policy；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fertility willingness； sequential log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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